
 

 

股票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24-19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暨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反诉被告）； 

3.涉案标的：确认被告同方投资有限公司现持有的第三人同方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的 20.25%的股份归原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4.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同方环境 20.25%的股

份归公司所有，本判决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生效，不排除对方进一步上

诉的可能性； 

（2）根据公司与上海迈众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华控赛格出面直接通

过协商或法律途径取得同方环境相应比例的股份，取得后按照协议约定转让给上

海迈众或者由公司自行处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拟签订仲裁相关事项<协议书>的公告》（2022-54））。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加强与上海迈众沟通，有序开展后续工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案件进展情况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控赛格”）就取得《协

议书》项下同方环境相应比例股权事宜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于 2023 年 6 月 5 日收到《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有

关本次诉讼案件的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6月 7日、2023年 7月 5日、2023

年 7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31）、《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33）、《关于提起

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41）。 



 

 

2024 年 4 月 1 日，公司收到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

书》（2023）鲁 07 民初 100 号，潍坊中院就公司与同方投资、第三人同方环境

有关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具体内容如下： 

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坪山新区

大工业区兰竹大道以北CH3主厂房。 

法定代表人：孙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玉武，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同方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高新开发区玉

清东街13159号（高新大厦909室）。 

法定代表人：温予，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晓敏，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可，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B座28

层。 

法定代表人：薛霖，董事长。 

（一）华控赛格诉讼请求： 

1.判令同方投资公司持有的同方环境公司股份的50%及相应收益归华控赛格

公司所有，原告在庭审中明确收益包含股利(2017年度至2022年度)和利息，2017

年股利为8,106,480元，股利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和LPR分段计算，从

2018年4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 

2.判令同方投资公司及第三人同方环境公司协助华控赛格公司办理股东变

更手续并将华控赛格公司所有的同方环境公司20.25%的股份载于股东名册；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同方投资公司承担。 

（二）事实和理由 

事实和理由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2023年6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1）之诉讼案件事实和理由。公司

在庭审中补充事实和理由： 



 

 

第一，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基于裁决书认定的事实归纳出来的类似于委托合同

而发生的请求权，具体来说，依据裁决书的认定事实分析，裁决书认定的关联交

易当中，不仅包含了借款关系，原、被告的关联交易还包括类似于委托合同关系，

或者是委托代理的法律行为，即华控赛格公司委托同方投资公司代为购买第三人

同方环境公司的股份，裁决书认定了关联交易无效，原、被告的过错相当，所以

本案股份要平均分配。本案的诉讼请求，并非依据同方投资公司与第三方签署的

《股份收购协议》,因为 华控赛格公司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而且该协议已经履

行完毕，股权已经购得，所以该协议与本案无关。 

第二，依据公平原则，从商业后果和法律后果上看，案涉股份及收益也应当

在原、被告之间平均分配，依据九民会议纪要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仲裁裁决书第

六十页也认定无效关联交易的责任承担，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关联交易无效

而获益，对于申请人同方投资公司和被申请人华控赛格公司过错相当的无效关联

交易所造成的商业后果和法律后果，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而不能由一方单独承

担，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从无效的关联交易当中受益。本案的关联交易，所购得

的股份及其收益也应当在原、被告之间平均分配。 

（三）法院审查意见 

华控赛格公司要求确认同方投资公司现持有的第三人同方环境公司20.25%

的股份归其所有，并由同方投资公司、同方环境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记

载于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已生效仲裁裁决的认定精神一

致，本院予以支持；同方投资公司要求确认第三人同方环境公司40.5%的股份归

其所有及要求华控赛格公司向同方投资公司支付实现债权费用律师费500,000元

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同方投资公司要求华控赛格公司支付剩余

216,172,800元及延迟支付产生的资金占用费的反诉请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院另行出具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 

三、法院判决结果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

定》第一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五百零

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

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同方投资有限公司现持有的第三人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5%的股份归原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二）被告同方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原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

股权的股东变更手续，并记载于第三人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册； 

（三）驳回原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同方投资有限公司要求确认第三人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40.5%的股份归其所有及要求反诉被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向反诉原告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实现债权费用律师费500,000元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122,66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同方投资有限公

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反诉原告同方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也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情况。 

五、本次判决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根据《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同方环境 20.25%的股

份归公司所有，本判决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生效，不排除对方进一步上

诉的可能性； 

（2）根据公司与上海迈众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由华控赛格出面直接通

过协商或法律途径取得同方环境相应比例的股份，取得后按照协议约定转让给上

海迈众或者由公司自行处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拟签订仲裁相关事项<协议书>的公告》（2022-54））。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加强与上海迈众沟通，有序开展后续工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2023）鲁 07民初 100号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 


